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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吉合办字〔2022〕30号
 
 
 
省社机关各处（室）、服务中心，省供销集团公司：
现将《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代章）     
 2022年3月10日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决策部署，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全，根据工作实际，现制定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总体原则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复生产，强化主体责任，科学精准施策，确保过程中不出现聚集性、群体性疫情。抓早快动，充分做好疫情防控各方面准备工作。压实防控责任，确保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全覆盖、无死角，严防疫情在本单位内部发生和传播。
二、组织领导及工作分工
为切实做好省社疫情防控工作，成立省社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机关保障组、集团保障组、系统指导组、流通保障组、党员先锋组六个工作组。具体人员及职责分工如下：
省社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于国廷  
副组长：明伟立  王义成  杜  波  冯玉春
权  伟  王光瑞
成  员：王红军  李国平  孙  巍  段大勇  张晓蕾
薛华生  苗庆军  王  娟  张  娜  刘  峰
董大伟  张明生
工作职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按照上级部门工作要求，协调指导全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居民生活物资保障和备春耕农资供应及经济运行等工作，抓好省社机关及直属各单位疫情防控管理。
（一）综合协调组
主  任：权  伟
副主任：王红军
成  员：宋  寒、陈  宇、刘  岩、王珏祥、张爱君
工作职责：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统筹协调；及时了解疫情防控有关政策要求，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处理问题；按照领导小组要求落实省社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筹备工作；分析、研判防控工作形势，提出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和建议；了解跟踪省社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外出行程及健康情况，及时掌握动向，做到精准摸排；配合社区做好核酸检测及新冠疫苗接种等工作；及时收集整理疫情防控动态信息，对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进行上报宣传，强化系统内舆情监测与引导，及时总结和推广各地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并及时向省社党组和有关部门报告情况；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关保障组
组  长：王义成
副组长：董大伟
成  员：刘  金、袁  伟、刘楠楠
工作职责：加强门卫管理，坚决杜绝外来无关人员进入办公区域；落实机关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按规定对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测温、消毒，对必要来访人员做到电话核实、信息登记、健康码查看及体温测量；配合社区组织省社院内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与省、市疾病防控部门的对接，临时性突发状况处置；防疫物资的购置和分发工作；机关及服务中心值班管理、疫情防控车辆调度；按时组织对公共办公环境和食堂等场所的消杀；机关服务中心职工、保安保洁等人员的疫情防控管理工作。
（三）集团保障组
组  长：张明生
副组长：薛玉华
成  员：郭英明、吕  静
工作职责：参照省社做好供销集团及下属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四）系统指导组
组  长：杜  波、王光瑞
副组长：孙  巍、薛华生
成  员：邢劲松、黄俊英、史东峰、张冬梅、高  阳、姜  睿、张  叶、刘珊佑、董明泉、才  旭
工作职责：根据省委省政府及全国总社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疫情发展形势变化，做好系统防疫工作指导、调度和情况梳理汇总等相关工作；驻村扶贫工作队配合当地开展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指导系统和省直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五）流通保障组
组  长：冯玉春
副组长：段大勇
成  员：孙媛娜、张跃新、朱再上、马  超
工作职责：负责疫情期间全系统备春耕保农资供应、临时性商业淡储任务落实及协助城市社区做好居民生活物资供应保障等相关工作。 
（六）党员先锋组
组  长：明伟立
副组长：张  娜
成  员：王泽霞、孙明哲、魏欣彤、白志超
工作职责：调动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好上级党委和省直机关工委对党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任务要求，指导成立机关省直党员抗疫服务队和落实抗疫志愿者参报协调工作，真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三、相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和省政府的要求，充分估计困难形势，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担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确保思想认识、组织领导、内部防控、应急准备、应急保障、安全防范、应急值守和纪律要求“八个到位”。党员领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带动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凝聚起全力以赴，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二）加强内部防御。建立科学规范、管理严格、运行高效的防御措施，坚决阻断疫情输入，严格要求佩戴口罩，监测体温，确保源头管控到位。按要求举办会议，严控人数，压缩时间。
（三）加强应急准备。细化、实化、具体化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信息获取，落实“零报告”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规范，做好口罩等防护用品、体温检测仪等监测设备的购置工作，确保监测全覆盖，保障全到位。
（四）加强纪律要求。无条件服从大局，无条件执行防疫规定，无条件落实各项防控任务。加强监督检查，保障各项疫情防控的措施有力有序执行。加强正向激励，对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经受住考验的干部职工在晋职、晋级、评先选优等各项工作中优先考虑；加强执纪问责，对不听指挥、临阵退缩、忘公谋私、推诿塞责的干部职工坚决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